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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未對保險契約之書面詢問事項誠實告知，是否就推定具備違反告知義務

之重要性？關於告知義務重要性之認定，應以何人之認定為準？某甲向

乙保險公司購有健康保險，約定有醫療與住院費用之保險理賠。其在要保

書上問項：「被保險人是否曾有呼吸中止症候群？」甲有睡眠困難症狀，

卻仍在書面問項勾選「否」。之後甲因心血管疾病住院治療，乙得否以甲

未如實告知為理由解除契約？請分析說明之。（25分）

二、依據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，關於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間進行共同行銷，

以及對客戶資料使用之相關規定為何？請加以分析評述。（25分）

三、何謂審計委員會？職責為何？屬於獨任制或合議制？應如何決定是否對

董事提起訴訟，以及董事為自己與公司交易時之代表？請依據我國證券

交易法、立法發展與學理，論述並評論之。（25分）

四、請依據我國銀行法與相關規定，說明何謂收受存款？種類為何？非銀行

業得否經營收受存款業務？應如何判斷？（25分）


